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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吴水保 通
讯员李贻鑫 文/图）日前，在晋江陈埭，
一名男子驾车时遇到交警检查，竟然
跳进冰冷河水中，消防救援人员与交
警部门联动施救，成功将该男子安全
救起。

2月27日21时59分许，在晋江陈
埭镇鞋都路坊脚村路段，交警部门开
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一名男子驾车
途经检查点时，拒不配合停车检查，突
然弃车逃离跳入附近内沟河中，试图
以极端方式躲避执法。晋江市陈埭消
防救援站接警后快速出动1车6人赶
赴现场救援。

据报警人李先生介绍，他路过时
发现有人跳河，便立即报警求助。现
场交警介绍，该男子身处冰冷河水中，
已从金溪路内沟河往湖中路方向游
去。了解情况后，救援人员快速穿戴

水域救援装备，携带救生衣、救援绳
索、救生圈赶赴岸边。一组人员在岸
上做好绳索固定与接应，一名消防员
系好安全绳下水靠近男子。现场民警
及消防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其情绪、引
导配合，一边为其穿戴救生装备，依托
绳索与岸上救援人员合力，快速将男
子拉至岸边。

经现场检查，该男子身体无大
碍。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将其移交给
交警部门，由警方对其涉嫌无证驾驶、
逃避检查等违法行为依法开展调查处
理。消防部门提醒：无证驾驶、酒后驾
驶均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逃避检查
不仅会加重法律责任，还极易引发溺
水、坠伤等安全事故。市民应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主动配合执法检查，切勿
因一时侥幸危及自身安全、扰乱公共
秩序。

这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某科
技公司（被告，被执行人）拖欠某工
贸公司（原告，申请执行人）货款8
万元及利息，经判决生效后未能履
行。执行初查显示，该科技公司名
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公司没钱，不
代表股东没责任。”执行干警深入
调查该科技公司档案后发现，其注
册资本原为1000万元，股东颜甲
（化名）认缴后未实缴；在公司债务
产生后，股东变更为颜乙（化名），
并迅速将注册资本减至20万元。
这一系列操作涉嫌通过“金蝉脱
壳”逃避债务。原告随即诉请被告
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最终，法院
判决确认：颜乙应在减资980万元

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原股东颜甲对颜乙不能清偿
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据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三）》等规定，股东认缴出资
义务不随股权转让而消灭。原股东
在未实缴范围内，对其持股期间形
成的公司债务，仍需对债权人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新股东在受让股权
时明知或应知原股东未实缴的，需
与原股东连带，或在减资范围内先
行担责，原股东对新股东不能清偿
部分兜底。本案中，颜乙和颜甲就
要依法分别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招租启事
一、泉州晚报大厦
1.三层南A区（832m2），层高五米，高档装修。
2.五层东区（450m2）、五层西区（570m2），可整层打通，普通装修。
3.九层西区（520m2）。
4.十层西区（370m2），十层东区（600m2），可整层打通。
5.十一层东区（652m2）。
以上区域月租金挂牌价45元/m2，包含税费，免物业费、水费、中央空调制

冷费，每50m2发放一部车辆免费通行证，可享3个月免费装修期。
二、泉州晚报附属楼
1.三层（2842m2，月租金挂牌价65366元）。
2.四层（2842m2，月租金挂牌价51156元）。
以上区域月租金包含税费，免物业费、水费，每50m2发放一部车辆免费通行证。
三、城东安吉路澜湖郡3-1101室（122.35m2，月租金挂牌价1500元）、

3-229室（65.67m2，月租金挂牌价600元），福州市中山路福建商业大厦1203
室（189.01m2，月租金挂牌价6000元），东海泰禾广场13号楼1512、1513、
1515室（208.88m2，月租金挂牌价7300元）。

具体的交易方式、时间、地点及竞价规则、承诺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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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218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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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
“金蝉脱壳”终落空

为逃避交警检查 男子竟弃车跳河
男子获救后移交警方调查处理

跳河男子获救跳河男子获救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苏清丽

公司拖欠货款8万元及利息，股东却
变更并减资，一系列操作涉嫌通过“金蝉
脱壳”逃避债务。法院判决，新股东、原股
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近日，
晋江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成功执结这起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件，让

“沉睡”的债权得以兑现，同时通过有力度
有温度的执行，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三条第二款 公司债权
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
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
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
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
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第一款 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
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
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
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
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
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
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变更减资想“金蝉脱壳”
新旧股东都要担责案情简介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
警第一时间启动网络查控系统，冻
结了颜甲、颜乙名下的部分银行存
款。然而，被执行人颜乙的一通电
话让执行工作面临两难。“法官，那
是我的养老钱！你们也要管管我的
死活啊。”颜乙在电话中异常激动。

“请放心，我们会依法核实，给你保
留必要的生活费用，但债务必须依
法承担。”执行干警立即对颜乙的家
庭状况、收入来源进行细致核查。

在确认该账户确系颜乙的主

要生活来源后，法院依法裁定解冻
部分资金，为其预留最低生活保障
费用。感受到司法温度的颜乙，态
度从最初的抵触转为主动配合。
执行干警趁机组织双方开展“背靠
背”调解，引导当事人算清“法律
账”“经济账”和“信用账”。一番交
流后，双方心中的隔阂逐渐消除，
该工贸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愿意
退一步，只要能把货款拿回来，利
息可以少算点。最终，双方在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后握手言和。

算清法律账和信用账
“背靠背”调解促言和案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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